
 

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实验室奖惩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学院实验室安全与卫生管理，保障教

学、科研活动安全有序进行，有效预防实训实验室安全事故的发

生，提升实验室使用质量，根据学校相关规定，结合我院实际，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中的“实验室”是指本院开展教学、科研活

动的所有实验场所。学院实验室在学校实训实验室安全工作委员

会的领导下，在学院实验室安全工作委员会的直接管理下开展工

作。学院实验室安全检查组、实验室管理人员依据《材料与化学

工程学院实验室安全管理办法》和《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检查项

目表》开展定期和不定期安全和卫生检查，形成检查台账，向学

院实验室安全工作委员会汇报，并下发整改通知。 

第三条  检查出的安全隐患与卫生问题，使用人应立即进行

整改，无法立即整改的，要制定整改方案，限期整改并做好临时

防护措施。创建安全和卫生的实验环境，是学院各级领导、实验

室管理人员及使用实验室的师生共同的责任和义务。 

第二章  惩罚办法 

第四条  教学实验室开课期间由授课教师对使用实验室的安

全卫生直接负责，应根据安全管理要求使用教学实验室，同时做

好学生实验教学指导工作，并根据实验教学和安全管理档案要求



 

做好记录。实验室安全员负责实验室安全与卫生监督管理工作，

授课教师应主动配合安全员进行实验室检查，对安全员指出的安

全与卫生问题，应立即进行整改。检查所列问题三个工作日内未

予整改的，予以口头再次告知；七个工作日内仍未整改的，予以

通报、暂停授课，并上报学院实验室安全工作委员会。 

第五条  科研实验室由使用教师对实验室的安全卫生直接负

责，应根据安全管理要求使用科研实验室，同时做好学生科研实

验指导工作，并根据安全管理档案要求做好记录。在学校、学院

开展的定期和不定期安全卫生检查中指出的问题，应立即进行整

改。检查所列问题三个工作日内未予整改的，予以口头再次告知；

七个工作日内仍未整改的，予以通报、暂停实验室使用，并上报

学院实验室安全工作委员会。 

第六条  实验室如出现安全事故，按照《徐州工程学院实验

室安全责任追究办法》予以追责。 

第三章  奖励办法 

第七条 实验室管理人员每学期基于实验室安全规范、卫生、

档案记录等情况对使用实验室进行评价，对使用较好的教师上报

学院实验室安全工作委员会，予以表彰。年终人事考核评优时，

受表彰的教师同等条件下优先。 



 

第八条 教学实验室使用较好的教师，优先排课和安排实验课

房间、优先采购教学实验耗材；在教学质量考核中，同等条件下

优先评优。 

第九条 科研实验室使用较好的教师，优先安排科研实验室；

学院采购公用科研设备时予以优先考虑。 

第四章  附则 

第十条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执行。如遇上级文件规定相矛

盾，按上级文件办理。 

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徐州工程学院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负责

解释。   
  

徐州工程学院材料与化学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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